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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258 次會議紀錄 

時   間：98 年 7 月 16 日(星期四)上午 9 時 30 分  

地  點：營建署 6 樓 601 會議室  
主  席：林副主任委員中森 

記  錄：許國任 

（主任委員不克出席，由林副主任委員中森代理主席） 

壹、確認前二次（第 256 次及第 257 次）會議紀錄 

決議：第 256 次及第 257 次會議紀錄內容確認。 

貳、討論事項 

第 1案：審議高雄縣燕巢鄉「財團法人義大醫院開發計畫土

地使用編定變更計畫」案 

決定：本案提案資料因作業單位準備不及，故本次會議議程

不予以討論，並於下次會議納入第 1案討論。 

第 2案：審議台北縣新店市「新店安康一般事業廢棄物掩埋

場興建工程」開發計畫案 

決議： 

請申請人於3個月內補正下列許可要件後併其他實質

審查議題進行審議，如未能於補正期限補正，除有特

殊理由，經簽報核准者，得再予展延 3個月補正期限

外，將予以駁回之處分： 

一、主要聯絡道路與永和次系統道路銜接設計需為可

行，且須取得新店市公所同意文件。 

二、請補充基地通往中心都市之縣級聯外道路（安康

路）尖峰小時服務水準改善計畫，並經交通部運

輸研究所審查同意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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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案主要聯絡道路涉及都市計畫保護區土地應取

得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原則同意設置或都市計畫

變更之文件。 

四、緊急聯絡道路需取得可供消防車通行證明文件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伍、散會（中午 12時 30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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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一（與會居民、民意代表、委員及相關單位發言摘要) 

◎安坑居民保家自救會會長 

這個案子在區委會 93 年起審查大會 3次、專案小組 7次，

也經過了 6 年的時間，太久了吧!區委會也了解我們地方

的心聲。每次只要開會我們安康地方民眾都有立委、議員

及里長代表數百人一起來表達心聲，現在今天在區委會門

口也有五佰人在期待今天有好的結論。在一個人口密集且

區位不具適宜性的地方，請主席及區委會各委員速做決

定，別再勞師動眾。地方反對的聲音太大，反對團體萬眾

一心誓死捍衛家園。如區委會沒幫地方好好把關，將會造

成地方的災害，到時抗爭不斷，造成社會成本的付出，請

區委會委員救救安康。 

◎下城里辦公處里長○○○○ 

一、安康人心在滴血，從抗議到現在，如這次會議，需臨

時要召集人員來會場聲援。 

二、廢棄物掩埋處理需求我們都認同。 

三、只是不適於安坑人口密集、交通擁塞。 

四、青山綠水，水土保持有須這樣糟蹋嗎。 

五、欣服公司拜訪安康里長 22 里、代表、議員、委員、

民眾舉雙手不贊成。 

六、敬請各位評審委員撤銷此案。 

◎新店安康反掩埋場大聯盟副會長○○○ 

一、掩埋場預定地新店安康為臺北縣地理中心，安坑地區

至三峽鎮橫溪，皆為長型山谷地形，氣流滯留狀況固

定，如果有毒氣滯留或細菌滋長，不容易排放，絕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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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適合做掩埋場，如果強行為之將形同隱形殺人，這

種人為的災難萬萬不可為之。 

二、高雄縣大寮鄉潮寮村大發工業區的污水處理池，所散

發出來的毒氣，廢氣造成眾多民眾致癌，學童無法上

課，潮寮村民的悲鳴言猶在耳，請問，我們可以製造

人為的災難嗎？ 

◎新店市環保聯盟○○○ 

一、本人今日準備 6 頁書面意見，因時間關係未能說明部

分，請委員參閱。 

二、依據 97 年 7 月區委會第 236 次審查會議決議（台內

營字第 0970805894 號函送會議紀錄【…以上意見請申

請人補正，於三個月內將相關要件資料，送本部營建

署後，再提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】，本案至今延滯長達

十個月之久，未見申請人補正，會議決議形同兒戲，

建請大部駁回申請。 

三、申請單位在此期間，向公共工程委員會提請協調（工

程促字第 09700498020 號），在協調過程中未讓本案當

地居民參與討論，顯然有嚴重之偏頗。最終決議（工

程促字第 09800058640 號）由各主管機關依職權辦理。 

四、本案之環評程序，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 5 月 7 日之 98

年度判字第 475 號（如附件一）及 98 年 6 月 25 日之

98 年度判字第 708 號均判決：『原判決廢棄，發回臺

北高等行政法院』，均認定該環評程序有很大的問題，

而且其非僅單一法庭作此認定，共有兩個法庭計 10 位

最高行政法院法官均認定本案環評有重大瑕疵；實則

最高行政法院總共也只六個法庭，也就是說有 1/3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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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行政法院法官均認定本案環評有違法之嫌。茲摘

錄該二判決理由如下（請參閱附件）。 

五、有關退場機制，行政院中華民國 94 年 3 月 9 日行政

院臺環字第 0940008504 號函核『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

營運垃圾焚化灰渣，再利用廠及最終處置場設置計畫』

最終處置場僅限地方政府如無法依本署訂定之進度查

核點完成工作，包括：投資契約簽訂日、實際動工日

及開始營運日等 3 時間點，本署將終止對該縣市最終

處置場之補助。已簽訂合約：興建營運公司未於合約

規定期限內動工，或簽訂合約 2 年內未動工者。興建

營運公司未於合約規定期限完工營運，或動工 14 個月

尚未完工且未開始營運者，本案於民國 92 年簽約至今

延擱 6年應屬符合規定。 

六、台北縣政府98年 6月 17日北府環處字第09800483721

號函（如附件二），說明三之（二）本府另研擬以雙方

協議方式，辦理退場機制之可行性，並於 98 年 5 月

14 日邀開發單位進行該議題研擬，會議結論略以『建

請欣服公司評估退場機制可行性及協調方案』，希望申

請人顧及安坑地區居民安全，接受縣府建議。 

七、有關第 258 次會議通知之問題的意見，請參閱。 

◎大安康社區永續發展協會○○○小姐 

一、開發單位是否有相關的工程經驗？如果沒有，那都是

紙上談兵，無法消除安全上的疑慮，也缺乏公信力。 

二、請開發單位能提出退場機制，讓此案圓滿落幕。基於

以下理由，建請區委會駁回本件開發案之申請： 

（一）本興辦事業環境保護政策業已變更，本案已無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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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之必要： 

1.95 年 11 月 21 日行政院院臺環字第 0950053824

號檢送之「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灰渣

再利用廠及最終處置場設置計畫」第 11 頁略

以：「依本署『零廢棄』政策，不再鼓勵設置最

終處置場……。」 

（二）臺北縣政府對本案開發立場業已表明不再繼續執

行 

1.臺北縣政府 98 年 6 月 17 日北府環處字第

09800483721 號函略以：「……本府另研議以雙

方協議方式，辦理退場機制之可行性，並於 98

年 5月 14日邀請欣服公司召開會議進行該議題

研議，會議結論略以：『建請欣服公司評估退場

機制可能性及協調方案，提送本府進行再次協

商』。」 

2.由上揭書函可知，臺北縣政府對本案開發立場顯

屬不再繼續執行，至為灼然。 

（三）開發單位已確定無法取得新店市公所就本案主要

聯絡道路與永和次系統銜接之同意文件，且不可

能再提出較原方案更佳之替代方案或路線。 

（四）本案之設置區位不具適宜性，且支持本案開發理

由亦不充分：請參閱本次會議資料第 27 頁至第 31

頁，賴宗裕委員、吳綱立委員所提意見。 

◎美麗安坑工作室○○○小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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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請人表示於 92 年 7 月 7 日環評說明會已通過，惟

環保署表示前開說明並未通過。 

二、有關退場機制，臺北縣政府表示掩埋場仍有需要，不

應以 94 年度來公文表示 98 年度案件仍可以開發，因

98 年臺北縣政府已要與申請人談論，並於 98 年 5 月

14 日邀請申請人協商會議結論，建請欣服公司（申請

人）評估退場機制。 

三、申請人所作之簡報資料僅可參考，建議委員以作業單

位所作之簡報為主。 

四、本案歷經多年，且區委會亦召開多次會議，至本案區

位是否適宜，最清楚應係申請人。申請人每月初二、

十六皆至山上拜拜，應會看到 5-6級坡區域約佔87.54

％，應了解坡度陡峭，大於 55％屬於加強保育區，應

保持原始地形地貌。且由台電 31 號電塔向北看，可綜

覽本案掩埋區全景，亦可清楚看到崩塌地、土石堆及

太乙煤礦坑道出口，向南可以綜覽新店安康集合式大

社區，故懇請申請人運作本案時能深思，並尊重安康

居民之生存權，以及懇請區委會委員本於專業審慎審

查本案。 

◎觀天下社區管理委員會○○○小姐 

一、請申請人說明有關都市計畫保護區土地取得時間點。 

二、掩埋場場址的污水塘、滯洪池、沉砂池設置的地點、

坡度及高度是否適宜，請釋疑。 

◎山水畫樓 B 區○○○小姐 

一、90年臺北縣政府為業者量身訂作，90 年 5 月 11 日「公

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灰渣再利用廠及最終處置



 8 

場設置計畫」通過，90 年 8 月 21 日即環評通過，90

年 8 月 28日即取得許可，為何行政效率如此高，另人

懷疑，縣政府環保局與業者共同合謀。 

二、業者簡報偏頗，充滿謊言，說明會已由縣政府行文為”

無效”。聯誼會在新店開天宮舉辦，非安坑地區。有

何意義？辦公室放在安坑嗎？ 

三、行政院 95年 11 月 21日院臺環字第 0950053824 號檢

送之「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灰渣再利用廠及

最終處置場設置計畫」，「依本署（環保署）『零廢棄』

政策不再鼓勵設置最終處置場」。 

◎委員一 

一、縣政府 98年 6 月 17日函研議退場機制，待會請臺北

縣府說明環保政策為何？ 

二、有關聯外道路已與安康路銜接已無同意與否之問題， 

請作業單位說明。 

三、環評行政訴訟已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原判決廢棄，發

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，請說明廢棄理由。 

四、關於本案交通系統未來服務水準等級疑義，請作業單

位說明目前規定為何？ 

五、臺北縣議會已正式決議反對興建本案，請臺北縣政府

說明。 

六、如申請人願意退場時，臺北縣政府是否能處理縣內廢

棄物。 

◎臺北縣議員○○○ 

一、針對本案掩埋場，因時空背景變遷，當時之垃圾量至

今之垃圾量到底減少多少？請縣政府一併回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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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現今垃圾減量及回收之環保政策，垃圾少了許多，中

南部之廢棄物處理場，據知係閒置情形嚴重，另臺北

縣政府基於與申請人係簽約對等關係，不便反對，故

剛剛表示無意見，可以明確了解臺北縣已經不再需要

掩埋場，是建議不要興建本掩埋場。 

◎臺北縣議員 

縣長給安坑居民的承諾是依法行政，尊重民意，希望委員

會能公平、公正、合理的審查 

◎社區管委會主委○○○先生 

一、安康地區已有一座焚化爐，今又要興建一座掩埋場，

是否因新店安康地區長的像焚化爐、掩埋場。 

二、希望今天之審查會能會而有議，議而有決，退回審查

議程至臺北縣政府，請臺北縣政府表明立場，而縣府

的立場是依據民意給予駁回。 

◎安坑地區彩蝶社區代表○○○先生 

一、彩蝶社區是最近的受害地區，全社區七百多戶居民距

掩埋場的直線距離不到八百公尺，只一山脊之隔，其

直接受害之深難以想像。 

二、交通狀況：安康地區十四萬多居民進出只有一條安康

路十多萬車輛已難以在期間消化，若掩埋場設立增加

之運輸垃圾車輛會是滿街都是。 

三、地形不允許，地形傾斜度之不適已是難以適合，是參

加勘察過的人員都有共識，是不適合的。 

◎新店市公所 

一、本所對於開發業者欣服公司於簡報中所稱無需取得市



 10 

公所同意文件乙節，本所表示異議，因依據內政部區

域計畫委員會第 236 次會議決議一、已載示應取得公

所同意文件，故該公司所稱有違該決議內容，另有關

同意書乙節，本所於各次會議，如縣政府、行政院公

共工程委員會召開之會議，本所均表達不同意立場。 

二、本所重申 89 年市代會即一致反對掩埋場之設立，且

公所、縣議會相關民意機關、民間組織，均表達反對

掩埋場之設置，其相關理由及原因與意見，本所於行

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8 年 1 月 16 日召開之會議已彙

整，可供委員會參考，如附件。 

三、另安坑地區對外排洪僅為五重溪，現已由縣府納入區

域排水，對於如此開發恐造成下游數萬居民生命財產

遭受威脅，況該五重溪於防汛期豪雨時，即履造成高

水患問題，煩請委員會審慎審查。 

四、有關交通流量分析，開發業者顯然未將鄰近之雙城社

區開發案、五城與三峽間已領有縣府雜項使用執照之

北城開發案及安祥路後續開發案納入檢討分析，總

之，本案請委員會依 97 年第 236次會議決議予審查決

定，並充分尊重民意反對之立場。 

◎羅明才立法委員助理 

一、本人代表立委出席會議係因本人居住安坑地區已 20

餘年，非常了解當地環境及感同身受。 

二、剛剛聽到申請人簡報內容，不管其設計再完善再完

整，委員再公平，我們都是反對興建掩埋場，如男女

雙方，無論男方聘禮再多再豐富，女方就是不願意嫁，

因為不需要、不必要，安坑地區環境優美已有一焚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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爐，不需要再有一掩埋場，故為捍衛我們家鄉，我們

鄉親很堅決告訴申請人我們不願意設置，立委亦決絕

對站在民意這一邊。 

◎劉盛良立法委員 

一、從民眾剛剛充分表達之意見及立場，了解於安坑地區

設置事業掩埋場是不適宜的。 

二、安坑地區人口，有戶籍將近 14 萬人，沒有戶籍而居

住安坑地區之人口約 17萬人，安坑地區都市計畫重劃

即將開始辦理，包括三峽、五重及安坑地區一百多公

頃開發案，未來人口將超過 20 幾萬人，在 20 幾萬人

口中心設置一掩埋場，係非常不妥當之規劃。 

三、又安坑地區延伸至中和，人口應超過 30 萬人，人口

稠密處設置一掩埋場係不適當，且本案地質為一順向

坡，如發生地震、暴雨等天然災害，土石崩塌後將流

入五重溪、永和次系統及安坑等人口密集地區，故其

區位不適宜。 

四、垃圾減量以後，安康焚化爐過去是容納新店、永和、

中和之垃圾量，657 噸/日，97-98年後，每日處理之垃

圾量約 600 噸左右，過去是容納三個鄉鎮市，而目前

是容納 10個鄉鎮，且處理量不及過去三個鄉鎮市之垃

圾量，政府提倡垃圾減量、資源回收效果非常大，除

本地區焚化爐外，其他地區亦有焚化爐及掩埋場可以

提供處理垃圾量，故臺北縣內，尤其新店安康地區應

已不需且不適宜再設置焚化爐或掩埋場，希望委員採

納居民意見，否決本案設置。 

◎委員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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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所剛剛已回應了，現在請臺北縣政府回應。 

◎臺北縣政府 

一、針對 98 年 6月 17 日研議退場機制一節，縣府皆是尊

重民意，依法行政一貫之態度，整個案子就合約而言，

縣府係有責任依照合約執行，執行至今，民眾期待甚

久，尚未有結果，就縣府立場是如何避免合約上，雙

方認知差距，基於民意故主動邀請申請人並由本縣副

縣長主持，與申請人討論是否有意願退場而進行協

調，惟受限於合約規定，縣府之態度係一貫的，並無

法改變，執行過程中，初步獲得結論申請人係不願意

退場，關於是否要退場，嗣後得再請申請人表示意見。 

二、基本上家用垃圾這幾年減量約 5、6 百噸，成效非常

好，惟本案主要處理之廢棄物係屬不可燃及天然災害

緊急應變之廢棄物，屬於消耗型掩埋場需求。 

三、本案環評審議結論之行政訴訟，因最高行政法院係發

回高等行政法院更審，且高等行政法院已請本府補充

答辯，本府亦針對高等行政法院意見補充說明，本府

將尊重法院判決，至環評是否進入第二階段審查，請

本府主辦單位說明。 

四、至本案環評是否進入第二階段審查一節，關於本案環

評係由環評委員會審議，本府尊重委員會審議結果，

又查本案環評結論並無進行第二階段審查之結論，最

後審查係有條件通過。 

五、關於臺北縣議會確實決議反對興建本案，因本案係前

縣長簽訂合約，目前有合約關係，按現行法令規定，

議會決議造成行政部門滯礙難行，目前仍無法按議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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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執行，就現階段仍有合約關係，依法行政，故僅

能依合約規定辦理，關於議會及民眾意見部分，希大

會納入審議考量。 

◎委員二 

有關本案環境影響評估主管機關係臺北縣政府，當時臺北

縣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，審查結論認為本案一階

段有條件通過，審查結論亦已公告在案，嗣因一方認為臺

北縣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作成之結論不適當，應

該進入第二階段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，故向臺北高等行政

法院提起行政訴訟，而該法院判決認為臺北縣政府環境影

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之審查結論有條件通過係合乎法規規

範，故臺北縣政府審查結論可以維持，惟另一方不服，故

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，而最高行政法院決定，原高等

行政法院判決廢棄更審，是本案環評是否進入第二階段審

查由行政法院審理中。 

◎申請人欣服股份有限公司 

一、本案係屬鄰避性設施（NIMBY），本案就算做得再好

大家也不要，係本公司原罪。 

二、本案係由交通、大地、水保等技師組成之優秀團隊，

非草草規劃，為本案本公司至國外日本、香港、大陸

等地考察，為有效防制滲出水滲漏，引進最新技術，

共設置 6 層，其中 1 層為滲漏電子檢測網。 

三、本案申請至今已 10 餘年，業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及

水土保持規劃審查通過，今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尚

在行政法院審理中。 

四、關於請本公司撤案一節，目前尚無法承諾，惟建請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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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能給予本公司多點時間考量，因本公司係專業團

隊，為承辦本案說服很多地主整合本案，經歷多年來

的辛勞，希望委員會能體諒本公司團隊之心力、物力、

辛勞及努力，並審視時空背景變遷及環境影響評估審

查結論尚在行政法院審理中等因素，繼續推動本案似

有其困難，故懇請大會能給予本公司一點時間評估及

考慮本案退場與否，比照補正方式，給予 3 至 6 個月

的時間，讓本公司與臺北縣政府進行協商。 

五、本案係配合中央環保政策開發興建之公共設施，關於

道路通行需取得道路主管機關同意，似不盡合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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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二 

◎委員一 

一、剛剛居民、民意代表、申請人及相關單位說明，原仍

有兩點問題請作業單位說明，一、永和次系統尚未完

成時，聯外道路服務水準 D級以上之問題；二、聯絡

道路新闢建擬使用新店市公所所有之土地，應取得該

所同意文件等問題，涉及規範規定，一部屬程序問題，

其基本要件是否具備，另一部分屬實質問題，視基本

要件具備後，再審視其區位是否適宜等議題進行討論。 

二、新店市公所及臺北縣議會已清楚表達不同意之意見，

為免因本案退場不設置後，廢棄物無法處理造成更大

的環境破壞與影響，前已洽詢臺北縣政府意見，且該

府表示無此問題，即如本案無法興建時，仍可以處理

縣內廢棄物，故已主動尋求退場機制，惟協商過程需

時，並非短短幾日即能獲得共識。又因本案屬鄰避性

設施，惟申請人已購得基地範圍之土地，且已與縣府

簽訂合約，申請人與縣府間之權利義務仍需審慎協

商，故需給予適當時間協商討論。 

三、各位委員有無其他意見，並請作業單位說明上述二點

疑義。 

◎作業單位 

一、關於聯絡道路新闢建擬使用新店市公所所有之土地部

分，除使用權利同意問題外，仍涉及永和次系統道路

設計問題，係屬本署道路工程組及新店市公所權責，

建請由前開二單位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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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本部營建署道路工程組 

一、有關永和次系統道路工程，本署補助時，新店市公所

所提出之規劃設計案，並未包含提供本掩埋場聯絡道

路使用。 

二、剛剛業者表示，希望本案聯絡道路能銜接永和次系統

道路工程，惟新店市公所於 97 年 9 月 23 日已明確答

覆，永和次系統道路目前仍在施工中，如擬銜接該系

統道路，需將已施工完成之擋土牆拆除，故該公所明

確表達不同意連通道路工程，又因該道路仍於施工

中，有關道路設計工程擬變更調整，係屬新店市公所

權責。 

◎委員一 

永和次系統道路之道路等級為何？技術能否銜接？請縣

府說明。 

◎臺北縣政府 

該道路系統係屬市區道路，未納入公路系統中，本案私設

聯絡道路與永和次系統道路間高差甚大，且道路沿線銜接

處已有許多擋土排樁，如欲銜接永和次系統道路時，須破

壞現有道路設施，故需取得道路設施管理機關新店市公所

同意。 

◎委員一 

申請人前述縣府有義務協助銜接，請縣府說明。 

◎臺北縣政府 

縣府就合約而言係有義務協助，惟並不代表有責任銜接工

程或取得許可，另已協助申請人與新店市公所協調，但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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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不果。 

◎委員一 

永和次系統道路主管機關為何？ 

◎新店市公所 

有關永和次系統道路之需地機關是新店市公所，故該道路

主管機關係本公所。 

◎委員一 

另有關第 2點聯外道路服務水準 D級以上之疑義，目前聯

外道路服務水準為 E~F級，本案聯絡道路如即使銜接至永

和次系統道路後，其聯外道路服務水準是否符合規範規定

（D 級以下），申請人仍應補充相關評估報告，如仍未能

符合規範規定，依規範規定暫停核發開發許可。 

開發案件是否有區分尖峰小時與非尖峰小時服務水準？ 

◎作業單位 

規範設計係以尖峰小時為考慮，惟申請人得提相關改善計

畫，並送請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評估。 

◎委員一 

如有交通改善計畫仍應補充相關資料送請運研所評估，惟

其資料補正需給予多少時間？是否仍有其他需補正事

項？ 

◎作業單位 

尚有聯絡道路涉及都市計畫保護區土地，應取得都市計畫

主管機關同意設置之文件或循都市計畫變更程序。且業經

工程會協調，結論請本署本於權責繼續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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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臺北縣政府 

依本縣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審查要點規定，因

該道路係屬仍未興闢完成道路，故需取得新店市公所同意

文件，如未能取得公所同意文件者，本府尚難同意容許使

用。又如擬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者，本府

將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規定，請申請人補附相關

文件。 

◎委員一 

委員有無其他意見，如無，則初步結論可否請申請人補充

下列要件後併其他實質審查議題進行審議；請公決： 

一、主要聯絡道路與永和次系統道路銜接設計須為可行，

且須取得新店市公所同意文件。 

二、基地通往中心都市之縣級聯外道路（安康路）尖峰小

時服務水準改善計畫，並經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審查同

意文件。 

三、本案主要聯絡道路涉及都市計畫保護區土地之都市計

畫主管機關原則同意設置或都市計畫變更之文件。 

四、緊急聯絡道路取得可供消防車通行證明文件。 

◎委員三 

於新竹縣亦有類似 BOO 案件，建議臺北縣政府於最好時

機點，做最好判斷，撤回或與申請人協調，對於相關事宜

得有一妥善處理。 


